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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113年度聲字第3741號裁定

(聲請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3057號)，提

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

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

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

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法院對於上開聲請，

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

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乃因定其應執行之刑之聲

請，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實行，於受刑人亦影響甚鉅，為

保障其權益，並提昇法院定刑之妥適性，除「①聲請有程序

上不合法或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②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

案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見、③定刑之可能刑度顯

屬輕微（例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

之經濟狀況負擔無虞者）等顯無必要之情形」，或「受刑人

原執行指揮書所載刑期即將屆滿，如待其陳述意見，將致原

刑期與定刑後之餘刑無法合併計算而影響累進處遇，對受刑

人反生不利等急迫之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

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俾為審慎之決定。從而，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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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為定應執行刑裁定前，應將聲請書繕本送達於受刑人，且

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應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受刑人(下稱受刑人)王志浩對於

所犯如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所列各罪，均已坦承犯行，

應堪憫恕，而受刑人所犯行為固屬不該，然犯相同之罪，各

個行為有程度輕重之分，受刑人對於本案之犯罪事實均坦承

犯行，並未飾詞狡辯，已見悔悟。本件原裁定有漏未考量合

併另案之後審定應執行刑部分能發回更裁，予以受刑人重新

做人的機會，能早日回歸到年邁雙親膝下、伺候孝順。㈡數

罪併罰量刑時在累進處遇的原則設計上，以最重宣告刑乘以

0.67而合理得出一具體之整體刑，數罪併罰量刑模式之構

想，此書乃黃榮聖所著，其計算方式為最重宣告刑加上第二

重宣告刑乘以0.7合理得出一具體整體執行之刑，且有臺灣

高等法院相關判決要旨可供參照。㈢政府對於不涉及販賣運

輸毒品的毒品成癮者應視為「病人」，<被害者>不能只是單

之以定罪和處罰排斥的方式對待，且單之吸食毒品的毒品成

癮者所犯之案件，主要係以戕害自身健康為主，對他人法益

未產生實質上的侵害，然在數罪併罰之所定執行之刑期，均

只量減幾個月而已，在現今監所內執行之受刑人，單只施用

毒品，具應執行刑期均為五年以上，更甚者還有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經兩相比較下施用毒品反而比販賣毒品罪所應執行

刑期更重，足見數罪併罰係所予之恩典，已嚴重失衡，且有

違公平比例原則。㈣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易字2067號判

决等定刑案例，可知我國刑法兼具報應主義及預防主義之雙

重目的，故於量刑之時，應考量行為人犯罪時間的密接性，

需多久刑期而得期待日後不再為此種犯罪等，個人情狀，定

其應執行之刑期，以符合法定之公平原則，爰請法院能給予

受刑人一個公平的裁定，從輕量刑等語。

三、經查：

(一)原裁定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定其應執行

刑，固非無見。惟查受刑人自民國113年5月14日即已入監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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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又經核本件案情，並無前

揭「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

意見、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輕微（例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

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經濟狀況負擔無虞者）」等顯無

必要之情形，亦無「受刑人原執行指揮書所載刑期即將屆

滿，如待其陳述意見，將致原刑期與定刑後之餘刑無法合併

計算而影響累進處遇，對受刑人反生不利」等急迫情形，依

首揭說明，原審於定應執行刑前，自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

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後，再依法為審慎之定刑決定。然原審卻

未於裁定前提解受刑人到庭應訊，或以函文、遠距視訊等其

他適當方式使受刑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規定陳述

意見，核與上開規定及其立法意旨難謂無違。

(二)原裁定雖以本件聲請定刑之罪共計8罪，其中4罪曾經定刑

（即附表編號4部分），1罪為販賣第二級毒品，3罪為施用

毒品，本件聲請定刑之範圍單純，各罪之犯罪型態及罪質等

情節亦非複雜，可資減讓之幅度有限，而認並無必要再命受

刑人陳述意見等語。惟揆諸上開說明，刑事訴訟法第477條

第3項之「顯無必要」，係指「聲請有程序上不合法或無理

由而應逕予駁回」、「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

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見」、「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輕微（例

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經濟狀況

負擔無虞者）」等情形，原審裁定所執上開理由，並非顯無

必要之情況。綜上，本件未見有何急迫情形，原審逕為定應

執行刑裁定，容有程序上之違誤。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即此，

惟原裁定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從維持。考量當事人之

審級利益，爰將原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裁

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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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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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113年度聲字第3741號裁定(聲請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305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法院對於上開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乃因定其應執行之刑之聲請，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實行，於受刑人亦影響甚鉅，為保障其權益，並提昇法院定刑之妥適性，除「①聲請有程序上不合法或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②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見、③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輕微（例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經濟狀況負擔無虞者）等顯無必要之情形」，或「受刑人原執行指揮書所載刑期即將屆滿，如待其陳述意見，將致原刑期與定刑後之餘刑無法合併計算而影響累進處遇，對受刑人反生不利等急迫之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俾為審慎之決定。從而，法院於為定應執行刑裁定前，應將聲請書繕本送達於受刑人，且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應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受刑人(下稱受刑人)王志浩對於所犯如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所列各罪，均已坦承犯行，應堪憫恕，而受刑人所犯行為固屬不該，然犯相同之罪，各個行為有程度輕重之分，受刑人對於本案之犯罪事實均坦承犯行，並未飾詞狡辯，已見悔悟。本件原裁定有漏未考量合併另案之後審定應執行刑部分能發回更裁，予以受刑人重新做人的機會，能早日回歸到年邁雙親膝下、伺候孝順。㈡數罪併罰量刑時在累進處遇的原則設計上，以最重宣告刑乘以0.67而合理得出一具體之整體刑，數罪併罰量刑模式之構想，此書乃黃榮聖所著，其計算方式為最重宣告刑加上第二重宣告刑乘以0.7合理得出一具體整體執行之刑，且有臺灣高等法院相關判決要旨可供參照。㈢政府對於不涉及販賣運輸毒品的毒品成癮者應視為「病人」，<被害者>不能只是單之以定罪和處罰排斥的方式對待，且單之吸食毒品的毒品成癮者所犯之案件，主要係以戕害自身健康為主，對他人法益未產生實質上的侵害，然在數罪併罰之所定執行之刑期，均只量減幾個月而已，在現今監所內執行之受刑人，單只施用毒品，具應執行刑期均為五年以上，更甚者還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經兩相比較下施用毒品反而比販賣毒品罪所應執行刑期更重，足見數罪併罰係所予之恩典，已嚴重失衡，且有違公平比例原則。㈣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易字2067號判决等定刑案例，可知我國刑法兼具報應主義及預防主義之雙重目的，故於量刑之時，應考量行為人犯罪時間的密接性，需多久刑期而得期待日後不再為此種犯罪等，個人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期，以符合法定之公平原則，爰請法院能給予受刑人一個公平的裁定，從輕量刑等語。
三、經查：
(一)原裁定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定其應執行刑，固非無見。惟查受刑人自民國113年5月14日即已入監執行，有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又經核本件案情，並無前揭「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見、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輕微（例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經濟狀況負擔無虞者）」等顯無必要之情形，亦無「受刑人原執行指揮書所載刑期即將屆滿，如待其陳述意見，將致原刑期與定刑後之餘刑無法合併計算而影響累進處遇，對受刑人反生不利」等急迫情形，依首揭說明，原審於定應執行刑前，自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後，再依法為審慎之定刑決定。然原審卻未於裁定前提解受刑人到庭應訊，或以函文、遠距視訊等其他適當方式使受刑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規定陳述意見，核與上開規定及其立法意旨難謂無違。
(二)原裁定雖以本件聲請定刑之罪共計8罪，其中4罪曾經定刑（即附表編號4部分），1罪為販賣第二級毒品，3罪為施用毒品，本件聲請定刑之範圍單純，各罪之犯罪型態及罪質等情節亦非複雜，可資減讓之幅度有限，而認並無必要再命受刑人陳述意見等語。惟揆諸上開說明，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之「顯無必要」，係指「聲請有程序上不合法或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見」、「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輕微（例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經濟狀況負擔無虞者）」等情形，原審裁定所執上開理由，並非顯無必要之情況。綜上，本件未見有何急迫情形，原審逕為定應執行刑裁定，容有程序上之違誤。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即此，惟原裁定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從維持。考量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爰將原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裁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32號
抗  告  人
即受 刑 人  王志浩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113年度聲字第3741號裁定(
聲請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3057號)，提起
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
    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
    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
    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法院對於上開聲請，
    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
    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乃因定其應執行之刑之聲請
    ，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實行，於受刑人亦影響甚鉅，為保
    障其權益，並提昇法院定刑之妥適性，除「①聲請有程序上
    不合法或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②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
    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見、③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
    輕微（例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
    經濟狀況負擔無虞者）等顯無必要之情形」，或「受刑人原
    執行指揮書所載刑期即將屆滿，如待其陳述意見，將致原刑
    期與定刑後之餘刑無法合併計算而影響累進處遇，對受刑人
    反生不利等急迫之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
    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俾為審慎之決定。從而，法院於
    為定應執行刑裁定前，應將聲請書繕本送達於受刑人，且除
    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應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受刑人(下稱受刑人)王志浩對於
    所犯如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所列各罪，均已坦承犯行，
    應堪憫恕，而受刑人所犯行為固屬不該，然犯相同之罪，各
    個行為有程度輕重之分，受刑人對於本案之犯罪事實均坦承
    犯行，並未飾詞狡辯，已見悔悟。本件原裁定有漏未考量合
    併另案之後審定應執行刑部分能發回更裁，予以受刑人重新
    做人的機會，能早日回歸到年邁雙親膝下、伺候孝順。㈡數
    罪併罰量刑時在累進處遇的原則設計上，以最重宣告刑乘以
    0.67而合理得出一具體之整體刑，數罪併罰量刑模式之構想
    ，此書乃黃榮聖所著，其計算方式為最重宣告刑加上第二重
    宣告刑乘以0.7合理得出一具體整體執行之刑，且有臺灣高
    等法院相關判決要旨可供參照。㈢政府對於不涉及販賣運輸
    毒品的毒品成癮者應視為「病人」，<被害者>不能只是單之
    以定罪和處罰排斥的方式對待，且單之吸食毒品的毒品成癮
    者所犯之案件，主要係以戕害自身健康為主，對他人法益未
    產生實質上的侵害，然在數罪併罰之所定執行之刑期，均只
    量減幾個月而已，在現今監所內執行之受刑人，單只施用毒
    品，具應執行刑期均為五年以上，更甚者還有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經兩相比較下施用毒品反而比販賣毒品罪所應執行刑
    期更重，足見數罪併罰係所予之恩典，已嚴重失衡，且有違
    公平比例原則。㈣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易字2067號判决
    等定刑案例，可知我國刑法兼具報應主義及預防主義之雙重
    目的，故於量刑之時，應考量行為人犯罪時間的密接性，需
    多久刑期而得期待日後不再為此種犯罪等，個人情狀，定其
    應執行之刑期，以符合法定之公平原則，爰請法院能給予受
    刑人一個公平的裁定，從輕量刑等語。
三、經查：
(一)原裁定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定其應執行刑
    ，固非無見。惟查受刑人自民國113年5月14日即已入監執行
    ，有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又經核本件案情，並無前揭
    「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
    見、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輕微（例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科
    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經濟狀況負擔無虞者）」等顯無必
    要之情形，亦無「受刑人原執行指揮書所載刑期即將屆滿，
    如待其陳述意見，將致原刑期與定刑後之餘刑無法合併計算
    而影響累進處遇，對受刑人反生不利」等急迫情形，依首揭
    說明，原審於定應執行刑前，自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
    述意見之機會後，再依法為審慎之定刑決定。然原審卻未於
    裁定前提解受刑人到庭應訊，或以函文、遠距視訊等其他適
    當方式使受刑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規定陳述意見
    ，核與上開規定及其立法意旨難謂無違。
(二)原裁定雖以本件聲請定刑之罪共計8罪，其中4罪曾經定刑（
    即附表編號4部分），1罪為販賣第二級毒品，3罪為施用毒
    品，本件聲請定刑之範圍單純，各罪之犯罪型態及罪質等情
    節亦非複雜，可資減讓之幅度有限，而認並無必要再命受刑
    人陳述意見等語。惟揆諸上開說明，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
    項之「顯無必要」，係指「聲請有程序上不合法或無理由而
    應逕予駁回」、「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知受
    刑人對定刑之意見」、「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輕微（例如非
    鉅額之罰金、得易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經濟狀況負擔
    無虞者）」等情形，原審裁定所執上開理由，並非顯無必要
    之情況。綜上，本件未見有何急迫情形，原審逕為定應執行
    刑裁定，容有程序上之違誤。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即此，惟原
    裁定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從維持。考量當事人之審級
    利益，爰將原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裁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32號
抗  告  人
即受 刑 人  王志浩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113年度聲字第3741號裁定(聲請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305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法院對於上開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乃因定其應執行之刑之聲請，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實行，於受刑人亦影響甚鉅，為保障其權益，並提昇法院定刑之妥適性，除「①聲請有程序上不合法或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②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見、③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輕微（例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經濟狀況負擔無虞者）等顯無必要之情形」，或「受刑人原執行指揮書所載刑期即將屆滿，如待其陳述意見，將致原刑期與定刑後之餘刑無法合併計算而影響累進處遇，對受刑人反生不利等急迫之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俾為審慎之決定。從而，法院於為定應執行刑裁定前，應將聲請書繕本送達於受刑人，且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應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受刑人(下稱受刑人)王志浩對於所犯如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所列各罪，均已坦承犯行，應堪憫恕，而受刑人所犯行為固屬不該，然犯相同之罪，各個行為有程度輕重之分，受刑人對於本案之犯罪事實均坦承犯行，並未飾詞狡辯，已見悔悟。本件原裁定有漏未考量合併另案之後審定應執行刑部分能發回更裁，予以受刑人重新做人的機會，能早日回歸到年邁雙親膝下、伺候孝順。㈡數罪併罰量刑時在累進處遇的原則設計上，以最重宣告刑乘以0.67而合理得出一具體之整體刑，數罪併罰量刑模式之構想，此書乃黃榮聖所著，其計算方式為最重宣告刑加上第二重宣告刑乘以0.7合理得出一具體整體執行之刑，且有臺灣高等法院相關判決要旨可供參照。㈢政府對於不涉及販賣運輸毒品的毒品成癮者應視為「病人」，<被害者>不能只是單之以定罪和處罰排斥的方式對待，且單之吸食毒品的毒品成癮者所犯之案件，主要係以戕害自身健康為主，對他人法益未產生實質上的侵害，然在數罪併罰之所定執行之刑期，均只量減幾個月而已，在現今監所內執行之受刑人，單只施用毒品，具應執行刑期均為五年以上，更甚者還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經兩相比較下施用毒品反而比販賣毒品罪所應執行刑期更重，足見數罪併罰係所予之恩典，已嚴重失衡，且有違公平比例原則。㈣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易字2067號判决等定刑案例，可知我國刑法兼具報應主義及預防主義之雙重目的，故於量刑之時，應考量行為人犯罪時間的密接性，需多久刑期而得期待日後不再為此種犯罪等，個人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期，以符合法定之公平原則，爰請法院能給予受刑人一個公平的裁定，從輕量刑等語。
三、經查：
(一)原裁定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定其應執行刑，固非無見。惟查受刑人自民國113年5月14日即已入監執行，有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又經核本件案情，並無前揭「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見、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輕微（例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經濟狀況負擔無虞者）」等顯無必要之情形，亦無「受刑人原執行指揮書所載刑期即將屆滿，如待其陳述意見，將致原刑期與定刑後之餘刑無法合併計算而影響累進處遇，對受刑人反生不利」等急迫情形，依首揭說明，原審於定應執行刑前，自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後，再依法為審慎之定刑決定。然原審卻未於裁定前提解受刑人到庭應訊，或以函文、遠距視訊等其他適當方式使受刑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規定陳述意見，核與上開規定及其立法意旨難謂無違。
(二)原裁定雖以本件聲請定刑之罪共計8罪，其中4罪曾經定刑（即附表編號4部分），1罪為販賣第二級毒品，3罪為施用毒品，本件聲請定刑之範圍單純，各罪之犯罪型態及罪質等情節亦非複雜，可資減讓之幅度有限，而認並無必要再命受刑人陳述意見等語。惟揆諸上開說明，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之「顯無必要」，係指「聲請有程序上不合法或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見」、「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輕微（例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經濟狀況負擔無虞者）」等情形，原審裁定所執上開理由，並非顯無必要之情況。綜上，本件未見有何急迫情形，原審逕為定應執行刑裁定，容有程序上之違誤。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即此，惟原裁定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從維持。考量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爰將原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裁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